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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族优越论是与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相伴而生的一种意

识形态。它鼓吹种族在本质上有优劣之分，“优等”种族是注
定要统治和奴役“劣等”种族的。在美国，这种意识形态根深
蒂固、经久不衰，不仅在其国内事务上烙上了很深的印记，还
是论证其对外扩张合理性时得心应手的工具。时至今日，种
族优越论在美国的内外政策中仍阴魂不散，时有体现。何以
至此？这有着深刻的原因，值得反思。
一、美国“种族优越论”的主要内容
美国是个移民国家，素有“民族的大熔炉”之称，但“种族
优越”的观念却扎根于主流美国人的观念中，体现在美国社
会的很多方面。概括起来，这种意识形态主要有以下内容：
（一）肤色决定论

种族，指“基于共同血缘的人们的地域群体，这种血缘关
系表现在身体外表上有着许多类似的特征”。[1]这些特征主要
包括肤色、头发的形状和颜色、眼睛的颜色等，是生活在不同
地域内的人长期适应自然环境而形成的。因此，与生俱来的
外表并不决定种族的先进与落后，更不是文明与野蛮的自然

标志。
然而，在美国，却有许多人在种族的形体差异上，尤其是

皮肤的颜色上大做文章，力图说明不同肤色的种族在智力和

道德方面有高有低，高级种族生来具有创造高度文明的生物

本质，负有统治世界的使命，而低级种族天性愚蠢，只能成为

被统治的对象。例如，开国元勋之一的本杰明·富兰克林就曾
按肤色对人类进行了区分：“世界上纯正白人的数量所占的
比例是很小的。非洲人全都是黑色或黄褐色的；亚洲人主要
是黄褐色的；美洲人（包括新来者）各种肤色都有；在欧洲，西

班牙人、意大利人、意志人也是如此；只有撒克逊人是个例
外，他们使用英语，构成了地球表面上白种人的主体。或许我
对我的国家的人的肤色存有偏爱，因为这种偏爱对人类来说

是自然天生的。[2]1928 年，美国社会学家 E. S. 波加都斯出版
的《对移民和种族问题的看法》认为，美国存在一个事实上的
种族阶梯。其中，阶梯顶端的是英国人、土生土长的白人和加
拿大人；然后是法国人、德国人、挪威人、瑞典人和其他北欧
人；再其次是西班牙人、意大利人、南欧和东欧人、犹太人；最
下层是黑人、日本人、中国人以及印度人、土耳其人。1946 年，
E. L. 哈特莱在调查中发现这个次序还是一样。[3]

（二）优中之优论

在北美殖民地时期，移民不仅来自英国，还来自中欧、北
欧和东南欧。独立战争前后，随着民族意识的增长，不少人开
始认为美国人是不同于欧洲人与英国人的新民族。1782 年，
琼·德·圣克里维科尔在《一个美国农人的信》中写道：“他们
是英格兰人、苏格兰人、爱尔兰人、法国人、荷兰人、德国人和
瑞典人的混血儿……既不是欧洲人，也不是欧洲人的后裔，
而是你在其他国家找不到的那种奇异的混血儿，在这里所有
的单个民族都熔化为一个人类的新种族。”[4]同样，受“上帝的

选民”等观念的影响，认为白种人优越的观念得到了加强。只
是此时他们心目中“上帝的选民”已不再是英国人，而是美国
人了。其理由是由于在体质上混血，美国人在身高、胸围和体
重等方面都超过了英国人，而伟大的古埃及人、古希腊人和
罗马人大多是混合人种。19 世纪上半叶，美国人已开始骄傲
地宣扬自己在泛大西洋讲英语民族中的地位。“全世界的居
民当中，最优秀的种族是撒克逊，在这个不列颠家族中，最高

贵的血统被挑选来组成我们的国家。”[5]

（三）血统纯洁论

1782 年，法裔学者赫克托·圣约翰·克雷夫科尔著文指出
美国人是一个血统混杂的民族。他认为美国的民族的特征，
就是“英格兰人、苏格兰人、爱尔兰人、法国人、荷兰人、德国
人和瑞典人的混合”，“从这种混合婚配中，产生了现在称之
为美国人的人种”。[6]实际上，北美殖民地时期，种族间通婚的
现象并不普遍。原因之一就是一些认为白种人优越的美国人
担心白种人与非白种人之间的通婚会降低白种人血统的纯

洁性，进而威胁到家庭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性。受这种思想的
支配，1691 年后许多州都立法禁止种族通婚，殖民地时期甚
至在独立后相当长时期内，黑、白两个种族间并不存在正式
的婚姻关系。黑、白人之间的通婚在美国社会如此敏感，以至
于林肯总统在美国内战前夕，不得不一再表明他所主张的黑

人与白人的平等，是指在“生命、自由和追求幸福”的权利上
平等，而不包括白种人与黑种人通婚。[7]

19 世纪末期，狂热的种族主义分子亨利·卡洛·特洛奇曾
试图借助阿普尔顿的《美国传记百科全书》来证明美国的国
家名流中有四分之三的人属于高贵的英格兰人。他警告说，
如果较高级的种族和较低级的种族混合，后者就会占据主导

地位。他认为，移民美国的南欧和东欧人“非常不同于先于他
们而来的北欧人。目不识丁、性格懦弱、缺乏自立和首创精
神，头脑中没有关于法律、秩序和政府的盎格鲁———条顿式
概念，他们的到来极大淡化了我们的民族血统，腐化了我们

的市民生活”，[8]并极力主张以文化测验来排斥这些不合格阶
级的移民。1924 年的《约翰———里德移民法》则公开宣称它是
为了维持“美国人民基本血缘上的种族优势”。[9]

（四）征服有理论

美国人这种自以为以白人为主体的美利坚人是最优秀

的种族的观念使他们相信，美国具有征服劣等种族的权利。
美国扩张主义者声称美国是自由人的土地，倡导向西扩张，
以便把“白人的文明、宗教和政府体制”扩张到整个大陆。对
于他们在开疆拓土时奴役数百万的黑人，并对印第安人进行

驱赶和屠杀的血腥政策，他们辩解说：“土著美洲人是异己
的，愚昧的，未开化的另一种人，欧洲人自然要采取不同态度

来对待这种劣等民族。而印第安人作为劣等民族则注定要被
征剿、被征服、被奴役的”，[10]“文明的各州有权管辖栖居于它
们疆域内的野蛮人种族……这是必要的，因为他们愚昧，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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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 要]种族优越论在美国社会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，对美国的内外政策具有深远的影响。其主要内容
包括：肤色决定论、优中之优论、血统纯洁论和征服有理论。美国人之所以自以为种族优越，与欧洲大陆种族主义的
影响、美国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及其先进的政治制度等密切相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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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具有优越的智力”。在同墨西哥争夺得克萨斯等地时，美国
人围绕着墨西哥人的“低劣性”大做文章，来证明美国人的领
土扩张是正当的。参议员罗伯特·J·沃克坚称，这样一个“肤
色混杂的民族”是不能掌握得克萨斯的；参议员詹姆斯·布坎
南则号召把“这个低能的、懒惰的民族”推向一边。美西战争
爆发后，扩张主义分子阿尔伯特·贝弗里奇称：“我们是盎格
鲁———撒克逊人，必须遵从我们的血统来占有新市场和新土
地，假如新土地是必需的话。……（这是）盎格鲁———撒克逊
人的缔造帝国的本能。”[11]“上帝在千年的时间内造就出讲英
语的各国民族来……不会是为了无谓的、懒洋洋的观看和自
我欣赏。不！它把我们造就成为精明的组织者，是要我们在混
乱的世界上建立起秩序来。它赋予我们进步精神，为的是使
我们能够战胜整个地球上的反动力量。它使我们精于管理，
以便我们能够领导野蛮的懦弱无能的各国民族。如果没有这
种力量，世界就会堕入野蛮和黑暗的状态。所以它从所有的
种族中挑选了美国民族，美国民族归根结蒂将引导世界走向

复兴”。[12]

二、美国种族优越论的成因
种族优越论依据肤色来决定种族的优劣，含有相当多的

非理性成份。这种意识形态之所以在美国大行其道，主要有
以下原因：

（一）欧洲大陆种族主义流毒甚深

种族主义源远流长。美国学者托马斯·戈赛特指出：“可
以相信，不仅是近代才有硬把生理差别作为天赋的智力和和

资质区别标志的趋势。古代的种族主义，虽然还没有生物学
和人类学作为它的依据，但确实是存在的。”[13]到了西方殖民
主义时代，种族主义更是大肆蔓延并成了殖民主义者疯狂拓

殖的辩护工具。在西班牙，“一场关于新世界的印第安人是真
正的人类还是野兽，或是人兽之间的生物的辩论持续了整个

16 世纪。”[14]在英国伊丽莎白时代，白人的生物性特征，尤其
是白色，更是白人自我属性的一种象征。在他们看来，白色代
表着纯洁、美丽和真诚，与善良、美德、智慧、勇气等相联系；
而黑色则是堕落和邪恶的象征，具有各种嫌忌性的含义。因
此，当看到西非黑人的皮肤、落后的社会（即所谓的“野蛮状
态”）和奇异的原始的宗教后，英国人的盎格鲁———撒克逊的
种族优越感进一步加强了，并对黑人产生了极端蔑视的心

情，还出现了大量污蔑黑人的无稽之谈。有人在《圣经》中寻
找依据，认为“诺亚的儿子查姆因违背父训在方舟中与其妻
交媾而受到上帝的惩罚。其子查和后代子孙都将成为黑人。
所以，‘所有居住在非洲的黑色摩尔人都是这个黑色的、被诅
咒的查的后代’”。[15]甚至有人把黑人当作非洲类人猿的后代，
或者认为猿猴是黑人和某种非洲野兽的子孙。这种基于生理
特征的偏见与欧洲移民一道漂洋过海到了北美大陆。当在北
美大陆站稳脚跟后，这些人一门心思掠夺印第安人更多的土

地、粮食和其他财富，却又不希望师出无名。于是，他们就先
用“野蛮人”、“杀人不眨眼的魔鬼”等恶毒的字眼妖魔化印第
安人，然后再以“文明传播者”的姿态去教训他们。可以说，这
种观念在美国流毒深广，影响极其恶劣。
（二）美国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

美国人之所以自以为比其他种族优越，与美国得天独厚

的地理位置、气候条件、地形结构等也有一定的关系。美国全
称美利坚合众国，位于北美洲中南部，东临大西洋，西濒太平

洋，北邻加拿大，南靠墨西哥及墨西哥海湾。这种基本上三面
环海、近无强邻的环境，为美国的安全提供了天然屏障。对
此，乔治·华盛顿曾说：“我国独处一方，远离他国，这种地理
位置使我们能够……免受外来干涉造成的物质破坏。……我
们可以采取中立立场，任何时候都可以采取这一立场，并得

到他国的严正的尊重。……交战各国……不敢贸然向我们挑
衅。……我们可以在正义原则指导下，依照自己的利益，在战
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做出抉择。”[16]另外，美国本土地形两侧高、
中间低，其中海拔 500 米以下的平原占国土面积的 55%，耕

地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 20%。美国本土为北温带和亚热带气
候，全国大部分地区雨量充沛且分布比较均匀。美国的农业、
森林、矿产、渔业等资源等十分丰富，为美国的工业化和现代
化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。
上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美国人骄傲地把自己看作

是“上帝的选民”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亨利·斯蒂尔·康马杰曾
说：“美国人完全生活于新世界，这里得天独厚，无比富饶，因
而形成一种夜郎自大的信念，确信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国

家。每一个横渡大西洋———很少走别的路———到美国来的移
民，在想象中也确信这是全世界公认的事实。对美国来说，辽
阔的荒野确实是可以任意驰骋的乐园；他们轻视其他国家和

民族几乎达到旁若无人的程度。”[17]

（三）美国先进的政治制度

美国独立战争胜利之际，世界上大多数地区还处于封建
专制统治之下。通过发表《独立宣言》和颁布《美利坚合众国
宪法》，新生的美国率先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建立了稳定的民
主制度。这一制度保证了美国社会的运作基本上是民主、有
序、有法可依的。对此，美国自豪地认为其政治制度是世界上
独一无二、完美无缺的。康马杰说，“美国……是第一个从旧
世界殖民地脱颖而出的国家。它具有所有国家中最古老的成
文宪法，最古老而未曾间断的联邦制度，以及最长期的自治

实践”。①西奥多·罗斯福总统认为美国制度就是“自由政
府”，自诩“在美国，我们手中把握着世界未来的希望，掌握着
未来岁月的命运……”。[18]

此外，19 世纪中后期美国实力的迅速增强，也加强了美

国人久已存在的种族优越感。例如，迈克尔·H·亨特指出：“根
据工业发达、军力雄厚、国际影响与控制力等标准，盎格
鲁———撒克逊人无可匹敌地应处于种族阶梯的最高层。”[19]这
种高高在上的地位使美国人变得飘飘然起来，认为只有他们

才能带领全世界人民走上和平与繁荣的金光大道，而其他低

劣的种族，要么心怀敬畏或感激地唯美国马首是瞻，要么就

只能悲叹命运不济，走向消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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